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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董事长刘玉文、总经理吴竹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江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家栋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１

，

５３３

，

１０４

，

７５０．３７ １

，

４８８

，

０３８

，

９３４．９２ ９８６

，

５９５

，

４９１．８５ ２．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５１０

，

９９０

，

３６６．４６ ４５７

，

７９０

，

２７０．５０ ３５０

，

７３７

，

１５５．７６ １０．２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２７

，

７８７

，

９１０．９８ ８９

，

７４０

，

８８０．６６ １５

，

２８６

，

９１３．４３ ４２．４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８９８

，

８３６

，

０９５．８４ ８７２

，

００６

，

８７１．２９ ４０３

，

９２５

，

７９１．２２ ３．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４３

，

４９０

，

９６５．４１ ３６

，

５１９

，

０３５．２０ ７

，

６２５

，

９６２．６３ １９．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９

，

２８２

，

４９８．９８ －９７４

，

６１６．００ －９７４

，

６１６．００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８．５０ ８．２４ ２．１２

增加

０．２６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３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４ １９．３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３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４ １９．３１

注：报告期，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完成对昂立科技

１００％

股权过户及相关工商登记手续，本报告期昂立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

３２

，

９２３

，

４６２ ３２

，

９２３

，

４６２ １３．０９８ ３２

，

９２３

，

４６２

无

０

国有法人

上海起然教育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１９

，

６６８

，

５２４ １９

，

６６８

，

５２４ ７．８２５ １９

，

６６８

，

５２４

无

０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罗会云

６

，

５５６

，

２００ ６

，

５５６

，

２００ ２．６０８ ６

，

５５６

，

２０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８３８

，

８８１ ５

，

４９９

，

９７３ ２．１８８ ０

无

０

未知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５

，

１０１

，

８５７ ２．０３０ ０

无

０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８９ ０

无

０

未知

刘常科

４

，

０９７

，

５８６ ４

，

０９７

，

５８６ １．６３０ ４

，

０９７

，

５８６

质押

４００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７９７

，

９１８ ３

，

９９４

，

６１７ １．５８９ ０

无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８３

，

２６９ ３

，

９８３

，

６５３ １．５８５ ０

无

０

未知

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０ ６６

，

７７１

，

１９４ ２６．５６５ ０

无

０

国有法人

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６６

，

７７１

，

１９４

人民币普通

股

６６

，

７７１

，

１９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５

，

４９９

，

９７３

人民币普通

股

５

，

４９９

，

９７３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１０１

，

８５７

人民币普通

股

５

，

１０１

，

８５７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

，

９９４

，

６１７

人民币普通

股

３

，

９９４

，

６１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

，

９８３

，

６５３

人民币普通

股

３

，

９８３

，

６５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美丽

３０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８８３

，

９２６

人民币普通

股

２

，

８８３

，

９２６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７２５

，

２２１

人民币普通

股

２

，

７２５

，

２２１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６３８

，

５４３

人民币普通

股

２

，

６３８

，

５４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

，

３６３

，

２８９

人民币普通

股

２

，

３６３

，

２８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

交通大学所属的全资子公司，两者为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完成对昂立科技

１００％

股权过户及相关工商登记手续，本报告期昂立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３．１．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与年初或上年同比增减变化幅度超过

３０％

的情况说明：

报表项目 期末数（万元） 年初数（万元） 增减额（万元） 增减率（

％

）

应收票据

３６２．１７ １５６７．５１ －１２０５．３４ －７６．９０

其他流动资产

０ ２１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开发支出

３７６４．９９ ２１３０．８８ １６３４．１１ ７６．６９

应付帐款

６０６４．９１ ８７１６．８５ －２６５１．９４ －３０．４２

实收资本

２５１３５．３２ １７３６７．６８ ７７６７．６４ ４４．７２

１

、应收票据比年初减少

１２０５．３４

万元，减幅

７６．９０％

，主要是子公司年初应收票据在报告期承兑所致。

２

、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减少

２１００

万元，减幅

１００％

，主要是子公司年初银行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到期赎回所致。

３

、开发支出比年初增加

１６３４．１１

万元，增幅

７６．６９％

，主要是子公司报告期软件、教材、音像制品等研发支出增加所致。

４

、应付帐款比年初减少

２６５１．４９

万元，减幅

３０．４２％

，主要是子公司年初应付帐款在报告期支付所致。

５

、实收资本比年初增加

７７６７．６４

万元，增幅

４４．７２％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并购昂立教育科技公司增加实收资本所致。

３．１．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与年初或上年同比增减变化幅度超过

３０％

的情况说明：

报表项目 报告期（万元） 上年同期数（万元） 增减额（万元） 增减率（

％

）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１５．３９ １１０．６８ ２０４．７１ １８４．９６

投资收益

２１３３．６３ １５５８．７０ ５７４．９３ ３６．８９

其他综合收益

２０８１．８６ －２７１３．７４ ４７９５．６０ １７６．７２

１

、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０４．７１

万元，增幅

１８４．９６％

，主要是子公司报告期增加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２

、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

５７４．９３

万元，增幅

３６．８９％

，主要是子公司报告期股权处置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３

、其他综合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７９５．６０

万元，增幅

１７６．７２％

，主要是公司联营企业交大昂立报告期末持有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同比增幅较大，增加公司其他综合收益所致。

３．１．３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与年初或上年同比增减变化幅度超过

３０％

的情况说明：

报表项目 报告期（万元）

上年同期数（万

元）

增减额（万元） 增减率（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７７８．７９ ８９７４．０９ ３８０４．７０ ４２．４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８０．８４ －２７２９．５９ ６７１０．４２ ２４５．８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２６．０６ －５９４３．６６ －１７８２．４０ －２９．９９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８０４．７０

万元，增幅

４２．４０％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７１０．４２

万元，增幅

２４５．８４％

，主要是子公司报告期股权处置现金流入同

比增加所致。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７８２．４０

万元，减幅

２９．９９％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银行贷款比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５

公告），公司

股票于当日起连续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公司七届十次董事会、七届十一监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公司拟向上海

交大企业管理中心、 上海起然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立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罗会云、刘常科等

４５

名自然人以非

公开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其持有的昂立科技

１００％

股权，并同时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复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公司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未予审核通过文件后，召开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并购重组委的审核意见，完成了对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的补充、修订和完善工作并

把修订后的申请材料重新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７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无条件审核通过。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核准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交大企业管理

中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６８５

号）。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本次重组事项的标的公司

－－

上海昂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已完成。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变更证明》，确认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完成变更登记。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刊登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公司刊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起， 本次重组事项有关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工作开始启动。 公司向有意向认购的特定投资者陆续发送

《认购邀请书》，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接收认购投资者的申购报价，确定了发行价格、获配机构、配售比例，并形成相关的《初步发行

情况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后续工作正在积极开展中。

截止本季报出具日，公司还需进行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发行股份的验资、股份登记、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章程修订

等事项，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相关进展情况的公告、相关董事会

／

监事会

／

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重组方案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关文件均已刊登于《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正常。具体如下：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上海交

通大学

将所持

有的本

公司全

部股份

无偿划

转给上

海交大

产业投

资管理

（集团）

有限公

司时所

出具的

收购报

告书或

权益变

动报告

书中所

作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上海交通大

学

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上海交大通过下属企业上海

交大企业管理中心持有

４２．３９％

股权的子公司上海昂

立科技教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立科技”）从事非

学历培训业务，与新南洋控股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教

育（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一定的同业竞争外，上海交大

及其附属单位从事的经营业务与新南洋的业务不存

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承诺

期限：长期

是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上海交大产

业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

公司

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交大产业集团及其附属单位从

事的经营业务与新南洋的业务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

争。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承诺

期限：长期

是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上海交大企

业管理中心

在本次无偿划转完成之日起

３

年内，本中心将选择适

当时机，以符合法律、法规的方式，将持有的昂立科技

全部股权或存在同业竞争的资产及业务（向新南洋或

无关联第三方）转让，且本中心将给予新南洋优先选

择权。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承诺

期限：

３

年

是

已履行

完成

解决关

联交易

上海交通大

学

上海交大及其附属单位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新南

洋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

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

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相关手续，保证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新南洋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承诺

期限：长期

是 是

解决关

联交易

上海交大产

业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

公司

本公司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新南洋之间的关联交

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

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和办理相关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新

南洋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承诺

期限：长期

是 是

其他

上海交通大

学

本单位将充分尊重新南洋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

新南洋的公司章程，保证新南洋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保证新南洋资产完整，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独立，

并依法履行应尽的诚信勤勉职责。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承诺

期限：长期

是 是

其他

上海交大产

业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

公司

本公司将充分尊重新南洋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

新南洋的公司章程，保证新南洋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保证新南洋资产完整，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独立，

并依法履行应尽的诚信勤勉职责。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承诺

期限：长期

是 是

盈利预

测及补

偿

上海交大企

业管理中心

详见本条

／

注

１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承诺期

限：

２０１４

年

度

－－２０１６

年

度

是 是

盈利预

测及补

偿

上海起然教

育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详见本条

／

注

１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承诺期

限：

２０１４

年

度

－－２０１６

年

度

是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上海交通大

学

１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单位不存在与新南洋构成实质

性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

２

、本单位未来不会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可能与新南洋

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３

、本单位不会利用与新南洋控制关系损害新南

洋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心股东）的合法权益。

４

、本承诺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单位不再控制新南

洋或者新南洋不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为止。在承

诺有效期内，如果本单位违反本承诺给新南洋造成损

失的，本单位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新南洋进行足额赔

偿。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上海交大产

业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

公司

１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不存在与新南洋构成实质

性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

２

、本公司未来不会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可能与新南洋

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３

、本公司不会利用与新南洋控制关系损害新南

洋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心股东）的合法权益。

４

、本承诺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不再作为新南

洋控股股东或者新南洋不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为止。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本公司违反本承诺给新

南洋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新南洋

进行足额赔偿。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上海交大企

业管理中心

１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单位不存在与新南洋构成实质

性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

２

、本单位未来不会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可能与新南洋

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３

、本单位不会利用与新南洋控制关系损害新南

洋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心股东）的合法权益。

４

、本承诺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单位不再控制新南

洋或者新南洋不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为止。在承

诺有效期内，如果本单位违反本承诺给新南洋造成损

失的，本单位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新南洋进行足额赔

偿。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解决关

联交易

上海交通大

学

一、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单位及附属单位将尽可能避

免和减少与新南洋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交易的

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

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

办理相关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新南洋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本承诺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单位不再作为新

南洋实际控制人或者新南洋不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为止。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本单位违反本承诺

给新南洋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新

南洋进行足额赔偿。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解决关

联交易

上海交大产

业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

公司

一、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及附属单位将尽可能避

免和减少与新南洋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交易的

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

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

办理相关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新南洋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本承诺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不再作为新

南洋实际控制人或者新南洋不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为止。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本公司违反本承诺

给新南洋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新

南洋进行足额赔偿。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解决关

联交易

上海交大企

业管理中心

一、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单位及附属单位将尽可能避

免和减少与新南洋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交易的

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

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

办理相关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新南洋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本承诺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单位不再作为新

南洋重要股东或者新南洋不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为止。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本单位违反本承诺给

新南洋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新南

洋进行足额赔偿。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上海起然管

理咨询有限

公司

一、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及附属单位将尽可能避

免和减少与新南洋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

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交易的

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

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

办理相关手续，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新南洋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本承诺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不再作为新

南洋重要股东或者新南洋不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为止。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本公司违反本承诺给

新南洋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新南

洋进行足额赔偿。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股份限

售

上海交大企

业管理中心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单位本次认购的新南洋股份自本

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

让或上市交易。之后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办理。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自本次发

行股份上市

之日起满三

十六（

３６

）个

月

是 是

股份限

售

上海起然管

理咨询有限

公司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单位本次认购的新南洋股份自本

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

让或上市交易。之后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办理。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自本次发

行股份上市

之日起满三

十六（

３６

）个

月

是 是

其他

上海交通大

学

一、本单位将尊重新南洋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遵守

新南洋的公司章程，保证新南洋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保证新南洋资产完整，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独立，

并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定及新南洋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行应尽的诚信勤

勉职责。

二、本承诺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单位不再控制新

南洋或者新南洋不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为止。在

承诺有效期内，如果本单位违反本承诺给新南洋造成

损失的，本单位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新南洋进行足额

赔偿。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其他

上海交大产

业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

公司

一、本公司将充分尊重新南洋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

遵守新南洋的公司章程，保证新南洋独立经营、自主

决策，保证新南洋资产完整，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

独立，并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及新南洋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行应尽的

诚信勤勉职责。

二、本承诺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不再为新南

洋重要股东或者新南洋不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为止。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本公司违反本承诺给新

南洋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新南洋

进行足额赔偿。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其他

上海交大企

业管理中心

一、本单位将充分尊重新南洋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

遵守新南洋的公司章程，保证新南洋独立经营、自主

决策，保证新南洋资产完整，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

独立。本单位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相关规定及新南洋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行应

尽的诚信勤勉职责。

二、本承诺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单位不再控制新

南洋或者新南洋不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为止。在

承诺有效期内，如果本单位违反本承诺给新南洋造成

损失的，本单位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新南洋进行足额

赔偿。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解决土

地等产

权瑕疵

上海交大企

业管理中心

详见本条

／

注

２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解决土

地等产

权瑕疵

上海起然管

理咨询有限

公司

详见本条

／

注

２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置入资

产价值

保证及

补偿

上海交大企

业管理中心

本公司保证所持有昂立科技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查

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且不涉

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任何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置入资

产价值

保证及

补偿

上海起然管

理咨询有限

公司

１

、本公司持有昂立教育科技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查

封、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或权利负担情况。

２

、本公司

持有的昂立教育科技的股权不存在任何依托、委托持

股等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承诺期

限：长期

是 是

置入资

产价值

保证及

补偿

上海交大企

业管理中心

详见本条

／

注

３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承诺期

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是 是

注

１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上海起然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

４８

名交易对象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与包括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

交大企管中心

＂

）在内的

４８

名交易对象签署了附条件生

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利润补偿期为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三个会计年度。鉴于公司本次重组于

２０１３

年度未获得批准，协

议双方就利润补偿期等事项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利润补偿期变更为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相应更改的主

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对方承诺：目标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以下简称

＂

补偿期

＂

）实现的净利润以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

目标资产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３３６

号《评估报告》中采用收益法评估结论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合计数为依

据，具体承诺净利润（以下简称

＂

预测净利润

＂

或

＂

承诺净利润

＂

）？如下：

（单位：人民币

／

万元）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预测净利润

４

，

６０５．５３ ５

，

８１５．９１ ７

，

０５０．１２

二、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三个会计年度内，若经新南洋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标的

资产各承诺年度的实际合并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以下简称

＂

实际净利润

＂

）未达到上述各年度承

诺的净利润数，两者之差由新南洋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向交大企管中心在内的

４８

名交易对象按其本次获得新南洋股份比

例回购其所持有的相应股份，以实现对新南洋的业绩补偿。若标的资产在承诺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上述各年度

预测净利润数，则无需进行补偿。

注

２

：注入资产（上海昂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原前五大股东（即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

／

上海起然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罗会云

／

刘常科

／

林涛）关于资产瑕疵的承诺

鉴于：

１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

交大企管中心）持有上海昂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昂立科技

＂

）

４２．３８５％

股

权，计

９２４

万元出资；上海起然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起然教育

＂

）持有昂立科技

２５．３２１１％

股权，计

５５２

万元出资：罗

会云持有昂立科技

８．４４０４％

股权， 计

１８４

万元出资； 刘常科持有昂立科技

５．２７５２％

股权， 计

１１５

万元出资； 林涛持有昂立科技

３．８０７３％

，计

８３

万元出资。前述法人或自然人为昂立科技主要股东（以下简称

＂

自然人

＂

）；

２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南洋

＂

）拟收购昂立科技

１００％

股权。

上述承诺人不可撤销地向新南洋承诺如下：

１．

新南洋收购昂立科技完成后，如果昂立科技（包括昂立科技自身、其控股公司及控制的民办非企业法人一下同）因本次

交易完成前的不规范行为遭爱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罚款、违约金、滞纳金、赔偿、正常经营受影响的损失），承诺人将以

现金方式及时向昂立科技或新南洋进行足额补偿，包括：

（

１

）因昂立科技在本次交易完成前签署的租赁协议存在的法律瑕疵，而导致昂立科技或重组未完成后的上市公司遭受损

失的；

（

２

）因昂立科技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存在部分教学点未完成备案的情况，而导致昂立科技或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遭受损

失的；

（

３

）因昂立科技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存在部分办学场所没有取得消防主管部门出具的消防合格证明的情况，而导致昂立科

技或重组未完成后的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

（

４

）因昂立科技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存在的聘用外籍老师不规范情况，而导致昂立科技或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遭受损失

的；

（

５

）因高学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杭州昂信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申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存在

的业务不规范情况，而导致昂立科技或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

（

６

）因大连昂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本次交易前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导致昂立科技或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遭受损

失的；

（

７

）因上海昂立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昂立培训

＂

）、上海昂立优培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优培教育

＂

）在本

次交易前存在的业务不规范情形，而导致昂立科技或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

２．

新南洋收购昂立科技或重组完成后，如果昂立科技因昂立培训承继上海市昂立进修学院（以下简称

＂

昂立学院

＂

），或者

优培教育承继上海昂立培训中心（以下简称

＂

昂立中心

＂

）资产、负债、业务、人员等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而遭受损失的（包括但

不限于任何罚款、违约金、滞纳金、赔偿、正常经营受影响的损失），承诺人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昂立科技或新南洋进行足额补

偿、包括：

（

１

）昂立学院、昂立中心未能将其签订的协议的权利、义务转移到昂立培训或优培教育名下，而导致昂立科技或重组未完

成后的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

（

２

）昂立学院、昂立中心未能就昂立培训、优培教育承继其债权书面通知债务人的，而导致昂立科技或重组未完成后的上

市公司遭受损失的；

（

３

）昂立学院、昂立中心未能就昂立培训、优培教育承继其债务而获得债权人书面同意的，而导致昂立科技或重组完成后

的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

（

４

）因昂立学院、昂立中心员工劳动关系变更而发生争议，而导致昂立科技或重组未完成后的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

３．

本承诺撰述的补偿金的计算方式为：

（

１

）若遭受损失的直接主体为昂立科技或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则补偿金额即为其实际所遭受损失金额；

（

２

）若遭受损失的直接主体为昂立科技控股的公司、控制的民办非法人企业，则补偿金的计算方式为：补偿金额

＝

下属公

司、民办非企业法人所遭受损失

Ｘ

昂立科技持有该公司、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权益比例。

４．

各承诺人按照其相互之间持有昂立科技股权的相对比例承诺补偿责任， 即交大企管中心补偿应补偿总金额的

４２．３８５４％

；起然教育补偿

２９．７１％

；罗会云补偿

１３．４４１０％

；刘常科

８．４００６％

；林涛补偿

６．０６３０％

。

５．

各承诺人签署本承诺函即视为愿意接受本承诺函的约束，各承诺人的责任不因其他承诺人责任的变更、消灭（如发生）

而改变。

注

３

：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关于上海昂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事件的承诺

昂立科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与上海申鼎国际科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鼎国际

＂

）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约定昂立

科技同意将上海市中西创新进修学院（以下简称

＂

中西学院

＂

）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３４２８

万元）以

５８００

万元债权（作价

５８００

万元）以

９２２８

万元的价格有偿转让给申鼎国际。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昂立教育已收到申鼎国际的上述股权及债权的部分转让款

７５９０．４０

万元，剩余

１６３７．６０

万元尚未收到。关于上述剩余款项

１６３７．６０

万元，昂立科技正在全力清收。同时承诺：若上述剩余款项

不能全部收回，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保证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以现金方式补足上述剩余款项。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将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

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调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

调整法。调整增加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

，

５８５．５０

万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５８５．５０

万元；对期初财务报表追

溯调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年初数

２

，

５８５．５０

万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年初数

２

，

５８５．５０

万元。公司关于新准则

－

职工薪酬、财

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在其他主体权益的披露，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

算与披露，新准则实施须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或以前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上海高清数字科技

产业有限公司

报告期占股比

２．７５３％

－６

，

８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８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南洋太仓）房地产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报告期占股比

１９％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２５

，

８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８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公司名称：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玉文

日期：

2014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１

股票简称：新南洋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４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

：

３０

分在上海番禺路

６６７

号

６Ｆ

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邮件方式通知全体参会人员。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

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１

人，委托出席的董事

０

人，缺席会议的董事

０

人。会议由刘玉文董事长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

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逐项表决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具体决议如下：

１

、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报告正文详见公司法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授予公司经营班子对外投资权限的议案》。

会议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有权决定单项

１０００

万元（含本数），年度总金额在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含本数）以下主营业务范围内

的投资、收购、兼并、出售资产等事项（不包含持有期在一年以内的国债投资等短期投资）。授权总经理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合同

和其他法律文件。公司经营班子在决策前后要及时将有关情况向董事长报备，并且在下次董事会上通报有关投资情况。此项

授权在董事会作出新的决议前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授予公司经营班子对外短期投资权限的议案》。

会议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有权决定初始投资金额在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含本数）以下的涉及国债等保本型短期投资事项。授

权总经理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和其他法律文件。公司经营班子决策后及时将有关情况向董事长报备，并且定期向董事会通

报有关投资情况。此授权在董事会作出新的决议前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利用自有闲置资金申购新股的议案》。

会议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在现有新股发行模式下实施新股申购， 每次申购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含本

数），若申购新股中签，则于该股票上市后打开涨停板之日予以卖出。授权总经理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和其他法律文件。公

司经营班子实施权限内的相应操作后，定期向董事会通报有关情况。此授权在董事会作出新的决议前有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关于执行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新颁布或新修订会计准则的议案》。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将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

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调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

溯调整法，调增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

，

５８５．５０

万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５８５．５０

万元；对期初财务报表追溯

调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年初数

２

，

５８５．５０

万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年初数

２

，

５８５．５０

万元。其他须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

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或以前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关于上海昂立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１

股票简称：新南洋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６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下午在上海番禺路

６６７

号

６Ｆ

公

司会议室召开。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邮件方式通知全体参会人员。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实

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５

人，委托出席的监事

０

人，缺席会议的监事

０

人。会议由钱天东监事长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

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逐项表决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决议如

下：

１

、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监事会审核： 未发现参与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本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从各个方面客观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执行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新颁布或新修订会计准则的议案》。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将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

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调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

溯调整法，调增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

，

５８５．５０

万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５８５．５０

万元；对期初财务报表追溯

调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年初数

２

，

５８５．５０

万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年初数

２

，

５８５．５０

万元。其他须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

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或以前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１

股票简称：新南洋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３５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昂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拟对其控股子公司上海昂立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按原持股比例与其他

股东同比例增资，增资总金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其中上海昂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１３５０

万元。

一、 交易概述

上海昂立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立投资咨询”）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昂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昂立科技”） 的控股子公司。 出于经营发展的需要， 昂立科技拟对昂立投资咨询按原持股比例与其他股东同比例进行增资

３０００

万元，其中昂立科技增加出资

１３５０

万元。

本次增资不改变昂立科技公司对昂立投资咨询公司的股权比例，仍然为

４５％

。增资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５０％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主要用于昂立投资咨询公司课程体系的研发和客服支持服务系统转型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授权，本次增资由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上海昂立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注册资本

１３７０

万元，法人代表：林涛。营业范围为：教育投资咨

询等。

２

、股权结构

昂立投资咨询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昂立科技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１

上海昂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６１６．５ １９６６．５ ４５

２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３．８ ７１４．０５８ １６．３４

３

广州掌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１９．０１ ７．３０

４

栗浩洋

４２９．７ １３７０．４３２ ３１．３６

－

合计

１３７０ ４３７０ １００

３

、主要业务

昂立投资咨询主要为第三方少儿教育培训机构提供专业、标准化的幼少儿教育培训管理咨询服务，为第三方少儿教育培

训机构提供招生宣讲、教师培训、市场宣传、教学管理等咨询或培训服务，并收取咨询服务费。在全国有近

２０００

家合作学校，是

国内目前最大的幼少儿培训机构的第三方服务咨询提供商。

同时，昂立投资咨询也从事少儿教材和教育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包括少儿英语、珠心算、呼吸作文等产品系列。

昂立投资咨询目前持有上海昂立稚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郑州昂立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４

、最近三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总资产

１０

，

１６１．６１ １２

，

６００．２５ １６

，

２５９．５８

所有者权益

５

，

５０４．２７ ５

，

６９４．６９ ８

，

２２１．８３

营业收入

７

，

０５６．０８ １０

，

９１４．０５ １６

，

３４１．８１

利润总额

７９５．７１ ９３０．１２ ３

，

３８０．５７

净利润

５７１．４７ ６９０．４２ ２

，

５２７．１３

此表所列数据已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收购昂立科技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尽职调查过程中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主要用于昂立投资咨询加大课程体系研发和对现有客服支持模式的转型，有利于增强昂立投资咨询的核心竞

争力，更好支持其业务开展，进而提升昂立教育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壮大新南洋教育板块实力。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661� � � �证券简称：新南洋

第三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局会议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李光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玉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玉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５９

，

６７９

，

２９５

，

３２２．３６ ４３

，

７２８

，

１６７

，

２４１．８５ ３６．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７

，

０１９

，

３６４

，

５２５．１７ ６

，

３８２

，

３２２

，

８５１．５５ ９．９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３５９

，

７０７

，

６８４．３６ １

，

６０９

，

２７８

，

９５６．８１ －１２２．３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４

，

６１８

，

８９４

，

９２３．７４ ３

，

８９０

，

８５５

，

９３５．９１ １８．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７０

，

７５５

，

３４３．７２ ２６３

，

５９１

，

８２６．８３ ２．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６７

，

３０５

，

９８７．７５ ２６４

，

８８０

，

６８２．００ ０．９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１４００ ４．１６００

减少

０．０２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１０ ０．３２３０ ２．４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１０ ０．３２３０ ２．４８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５９

，

７５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华发集团有

限公司

０ １７９

，

０５５

，

０４６ ２１．９１ ０

质押

７６

，

９３１

，

５００

国有法人

珠海华发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０ １２

，

０６８

，

５２４ １．４８ ０

质押

６

，

０３４

，

２４１

国有法人

珠海华发物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０ １２

，

０６８

，

５１８ １．４８ ０

质押

６

，

０３４

，

２５９

国有法人

谢可平

２

，

０３５

，

６０３ ５

，

５１７

，

２８５ ０．６８ ０

无 未知

江苏橡树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１

，

４２９

，

３２２ ５

，

４１５

，

６００ ０．６６ ０

无 未知

张忠刚

３９８

，

０５２ ５

，

０２９

，

０７６ ０．６２ ０

无 未知

广州市泰奇食品

有限公司

０ ３

，

９９５

，

５２５ ０．４９ ０

无 未知

钟坚龙

３

，

７５６

，

１００ ３

，

７５６

，

１００ ０．４６ ０

无 未知

陈华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５ ０

无 未知

张镇成

－１１０

，

０００ ２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０．３４ ０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９

，

０５５

，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９

，

０５５

，

０４６

珠海华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６８

，

５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０６８

，

５２４

珠海华发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６８

，

５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０６８

，

５１８

谢可平

５

，

５１７

，

２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５１７

，

２８５

江苏橡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４１５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４１５

，

６００

张忠刚

５

，

０２９

，

０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２９

，

０７６

广州市泰奇食品有限公司

３

，

９９５

，

５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９９５

，

５２５

钟坚龙

３

，

７５６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５６

，

１００

陈华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张镇成

２

，

８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１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第一大股东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及

珠海华发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与其他流通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流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２５３

，

３２１

，

０２９．６２ １１４

，

２０５

，

６５７．３９ １２１．８１％

主要系往来款增加所致

存货

４４

，

７６２

，

１５６

，

５７４．４５ ３０

，

２４１

，

８９４

，

３１４．７８ ４８．０１％

主要系开发项目增加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２

，

１６９

，

７９６

，

４００．００ － １００％

主要系以租赁为目的的长期持有物业增

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９３

，

２２５

，

４００．９１ ５５

，

６０４

，

５５４．３８ ６７．６６％

主要系项目公司物业配套设施结转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８０

，

６３９

，

６４５．５１ ４２

，

７９９

，

５２８．１９ ８８．４１％

主要系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６

，

０００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４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３．６８％

主要系流动资金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１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６１２

，

４７６．３８ １６１６．５２％

主要系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应交税费

－４２９

，

４６７

，

１９４．７８ －８０

，

３４１

，

４４８．６５ ４３４．５５％

主要系税费支付增加

应付股利

９７１

，

４２４．８０ ４９３

，

９８９．００ ９６．６５％

主要系股东红利尚未支付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４

，

６２０

，

６４６

，

２２９．５９ ２

，

５７５

，

９９６

，

６２５．８５ ７９．３７％

主要系往来款和应付少数股东借款及利

息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１７

，

２４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４８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２２％

主要系长期融资额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８

，

７５４

，

８１４．６４ ５

，

８４２

，

９８０．１２ ４９．８３％

主要系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２

，

１４５

，

３２４

，

９５９．８５ １

，

６１６

，

１１１

，

８７７．８５ ３２．７５％

主要系吸收少数股权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５

，

６５４

，

３０７

，

３５６．８４ ３

，

６８０

，

４５１

，

４６２．６３ ５３．６３％

主要系少数股东增加投资所致

项目 本期数（

１－９

月） 上年同期（

１－９

月）

财务费用

５２

，

２１０

，

５６９．２８ ３８

，

１９５

，

８３５．０９ ３６．６９％

主要系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４

，

７９８

，

２４７．９１ １５

，

０８１

，

５５４．２３ －６８．１８％

主要系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６３

，

１００

，

４７０．２５ －８３７

，

０５０．２２ ７６３８．４３％

主要系转让子公司取得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２

，

８１３

，

００４．３５ ３

，

３１８

，

５２１．００ ２８６．１１％

主要系政府补助和违约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１６

，

７８７

，

７９３．８４ ４

，

１４１

，

２５９．２７ ３０５．３８％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５９

，

７０７

，

６８４．３６ １

，

６０９

，

２７８

，

９５６．８１ －１２２．３５％

主要系售楼收现减少，工程和税费支付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９８１

，

０５０

，

４７４．８４ －４

，

６５１

，

８７０

，

３７２．３１ １７９．０５％

主要系投资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３

，

２６２

，

１４７

，

４３５．５４ ６

，

５２７

，

２７７

，

８２８．９１ １０３．１８％

主要系银行贷款增加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与股改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

售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

司、珠海华发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珠海华发物

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

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珠海华发

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除满足

中国证监会在《关于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

知》中要求的条件外，只有同时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可以挂牌

出售所持有的股份：（

１

） 自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起满

３６

个月；（

２

） 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当且仅当出

现连续

５

个交易日公司二级市场

股票收盘均价达到或超过截止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公

司二级市场股票的收盘均价

６．４１

元上浮

５０％

即

９．６２

元后。

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珠海华发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华发集团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出具以下承

诺：华发集团及华发集团下属企

业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

控股有限公司在未来十字门商

务区开发过程中，若取得任何可

能与本公司所从事的房地产开

发业务形成竞争的项目或土地

使用权，华发集团会将该等项目

或土地使用权通过托管、合作方

式交由本公司开发或以本公司

为主开发，或按照国有资产转让

的相关规定将该项目进行对外

转让。

长期有效 否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

益（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

控制、共同控制或能施

加重大影响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珠海达盛股份有限

公司

＊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

控制、共同控制或能施

加重大影响

０ ０

珠海华发置业有限

公司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

控制、共同控制或能施

加重大影响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珠海市裕发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

有控制、共同控制或能

施加重大影响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由于珠海达盛股份有限公司自

１９９９

年度经营状况恶化，至今无好转的迹象，公司已于

１９９９

年对其投资额全额计

提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新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将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

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该类权益

性投资应重新确认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以公允价值计量

３．５．２

其他

无

３．６

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经聘请的专业评估机构对投资性房地产基准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异，扣除所得税影响，增加资本公积

８３５

万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四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传真及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局十

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４－０６２

。

二、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

事传真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４－０６２

。

二、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国家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相继修订和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

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

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的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上述会计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并采用追溯调整

法进行调整，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

２０１４

年度以

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

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

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

有关规定，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公司决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这一国际通行的计量方法，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执行。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变更的相关情况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对持有的对被

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该类权益性投资应重新确认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以公允价

值计量。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

４０４

，

７７５．６８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８０４

，

７７５．６８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２７

，

５２５

，

４０６．７９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

，

１２５

，

４０６．７９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

营成果不产生任何影响。

２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准则不会

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３

、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公司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在预计可使用年限内按

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在资产负债表日按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价，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的，按两者的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变更后采用的新会计政策：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

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认为未来投资性物业将不断增长，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便于公

司管理层及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真实财务状况，为其决策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因此，公司决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

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这一国际通行的计量方法。而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位于重点城市的核心区域，具备成熟活跃

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可以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具有可操作性。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由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未持有投资性房

地产，故本次变更对

２０１３

年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

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

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其他说明

本次调整事项未经审计人员审计。仅为公司财务人员的初步测算，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年报审计时，聘请审计事务所审

计后再行公告。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第三季度

报告


